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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土地註冊條例》《土地註冊條例》《土地註冊條例》《土地註冊條例》        刪除暫止註冊契約刪除暫止註冊契約刪除暫止註冊契約刪除暫止註冊契約

背景資料簡介背景資料簡介背景資料簡介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政府當局將於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2004年 3月 23日的
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簡介上述事項。本文件就從土地登記冊刪除暫

止註冊契約的立法建議，提供一些背景資料，並扼述在有關法案委員

會和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研究有關建議時，議員所提出的關注

事項及意見。

《《《《 2000年土地註冊年土地註冊年土地註冊年土地註冊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商議過程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商議過程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商議過程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商議過程

2. 《土地註冊條例》 (第 128章 )就影響土地財產或不動產的契
據、轉易契、判決及其他文書的註冊，土地註冊處紀錄的備存，以及

其他與土地註冊有關的事宜，訂定條文。

3. “暫止註冊契約 ”指因出錯或其他問題而中止註冊的契約。現
時，《土地註冊條例》並無條文訂明從土地登記冊刪除暫止註冊契約

的事宜。《 2000年土地註冊 (修訂 )條例草案》建議的事項，包括賦權土
地註冊處處長從土地登記冊中，註銷該等由交契日期起計已暫止註冊

一年的契約記項和交契人士暫時撤回已有一年時間的文書記項。提出

有關建議，是因為現存大量暫止註冊契約，而在契約未完成註冊時，

是不能供市民查閱的，這情況對查冊人士造成不便。物業業權亦會因

此而不清晰明確，阻礙物業交易運作。

4. 有關法案委員會同意，凡已送交土地註冊處 6個月以上並成為
暫止註冊契約的文書，土地註冊處處長應獲賦權註銷該等文書的記

項。然而，法案委員會關注到，建議中刪除暫止註冊契約的程序，可

能會改變主體條例有關註冊文書的優先次序的規定。經徵詢香港律師

會 (下稱 “律師會 ”)的意見，政府當局建議修訂《土地註冊規例》，訂明
在下列所有事情發生時對立權益的優先次序：

(a) 暫止註冊契約的詳情從土地登記冊中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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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獲法庭批准在法定限期過後就土地註冊處處長刪除契

約詳情的決定提出覆核申請；及

(c) 法庭裁定將暫止註冊契約的詳情恢復記入土地登記

冊。

政府當局表示上述情況出現的機會極微，但同意律師會的意見，認為

公共土地登記冊的一個主要目的，是盡可能讓查閱登記冊的人士得到

確實的資料。政府當局亦證實，現時《土地註冊條例》第 3條沒有涵蓋
上述情況。《土地註冊條例》第 3條只訂明已註冊文書的優先次序和不
註冊的後果，但沒有訂明當暫止註冊契約的詳情已從土地登記冊中刪

去，而其後又恢復記入土地登記冊時，該等暫止註冊契約的情況如何。

5. 應法案委員會的要求，政府當局曾就上述修訂建議，以及修

訂《土地註冊規例》而非主體條例是否恰當的做法，徵詢香港大律師

公會 (下稱 “大律師公會 ”)的意見。由於政府當局需要時間研究大律師公
會提出的事項所涉及的含意，同時為免耽誤條例草案獲得通過的時

間，有關刪除暫止註冊契約的條文其後從條例草案中刪去。條例草案

在 2002年 7月 3日獲得通過。

藉修訂藉修訂藉修訂藉修訂《土地註冊規例》將暫止註冊契約刪除的建議《土地註冊規例》將暫止註冊契約刪除的建議《土地註冊規例》將暫止註冊契約刪除的建議《土地註冊規例》將暫止註冊契約刪除的建議

6. 政府當局曾在 2002年 11月 8日向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簡介有關藉修訂《土地註冊規例》將暫止註冊契約刪除的建議。該等

修訂建議的目的如下：

(a) 賦權土地註冊處處長刪除被暫止註冊超過 6個月的契
約，以及設立有關的通知機制；

(b) 為因土地註冊處處長的決定而感到受屈的各方設立上訴
機制；及

(c) 訂立在註銷暫止註冊契約記項的決定其後被法庭推翻的
情況下各項文書的優先次序。

上述修訂建議基本上與當局在有關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臨近結束時呈

交法案委員會的修訂建議相同。

法律界的意見

7. 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察悉，大律師公會表明原則上支

持立例刪除已被暫止註冊一段長時間的契約，但該會指出，有關建議

應透過修訂主體條例實施，理由如下：

(a) 刪除暫止註冊契約的事宜不在《土地註冊條例》第 28條
(賦權土地註冊處處長訂立規例的條文 )的涵蓋範圍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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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擬議條文會對實質產權構成影響。原則上，相對於純屬

程序事宜的條文來說，影響實質產權的條文不應納入附

屬法例。

政府當局表示，律師會在得悉大律師公會的觀點後已確實表明，該會

認為政府當局應對《土地註冊規例》作出修訂，以便早日實施有關建

議。

律政司的意見

8. 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察悉律政司提出的下列意見：

(a) 刪除暫止註冊契約的事宜在《土地註冊條例》第 28條的
涵蓋範圍內，因為該條例第 28(1)(a)條賦權土地註冊處處
長訂立規例，訂明將文書和文件等達成記入和註冊的 “方
式 ”，以及將文書和文件等的註冊撤回。該條文的概括性
足以給予土地註冊處處長權力，就刪除暫止註冊契約制

定規例；

(b) 制定規例以訂明與該條例第 3(1)條所訂不同的設定優先
次序的方法，是適當的做法。該條例第 3(1)條清楚訂明 “除
本條例另有規定外 ”。由於 “條例 ”在《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第 3條的定義包括 “根據任何 [上述 ]條例訂立的附
屬法例 ”，因此，該條例第 3(1)條所述的限制的意思，是
指制定附屬法例以訂明不同的設定優先次序的方法，在

法律上是容許的；及

(c) 律政司並不知悉有任何法律原則，訂明附屬法例不可以
用作更改實質產權。

議員的意見

9. 在該次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一位議員明白有

需要早日實行刪除暫止註冊契約的法定程序，但對於政府當局所提供

的文件未有充分反映大律師公會的意見表示失望。該議員亦贊同大律

師公會的見解，認為影響實質產權的條文不應納入附屬法例。議員認

為，事情的關鍵在於刪除暫止註冊契約的事宜是否在《土地註冊條例》

第 28條的涵蓋範圍內，而此問題會對有關立法建議應透過修訂主體條
例抑或附屬法例實施有所影響。

10.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其與大律師公會及律師會就有

關刪除暫止註冊契約事宜的通信，並請立法會秘書處法律事務部就此

事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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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根據法律事務部的意見及律政司其後提供的意見檢討有關建議政府當局根據法律事務部的意見及律政司其後提供的意見檢討有關建議政府當局根據法律事務部的意見及律政司其後提供的意見檢討有關建議政府當局根據法律事務部的意見及律政司其後提供的意見檢討有關建議

11. 在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2002年 12月 6日的會議上，議員
審閱了政府當局提供的通信、法律事務部提交的文件，以及政府當局

對該文件作出的回應。

法律事務部的意見

12. 法律事務部提出的意見如下：

(a) 刪除暫止註冊的文書，是土地註冊處為文書註冊與否的
方式之一，故此在《土地註冊條例》第 28(1)(a)條的涵蓋
範圍內；

(b) 訂明土地註冊處處長的決定可由法庭覆核，可視為與刪
除暫止註冊的文書有合理連帶關係的做法，因此可能亦

在該條例第 28(1)(a)條的涵蓋範圍內，作為文書註冊程序
的一部分；及

(c) 訂立在刪除暫止註冊文書的決定其後被法庭推翻的情況
下各項文書的優先次序，似乎不在該條例第 28(1)條所列
任何事項的範圍內，亦不會與當中任何事項有合理連帶

關係。

由法律事務部擬備的文件 (立法會LS22/02-03號文件 )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政府當局檢討立法建議

13. 事務委員會察悉，律政司經檢討有關事宜，並考慮到法律事

務部的疑問後同意：

(a) 就優先次序的問題而言，建議規例的效力有可能引起法
律爭議；及

(b) 為徹底消除疑慮，最好不宜以規例處理刪除暫止註冊契
約建議所引起的優先次序問題。

14. 政府當局表明，鑒於最新取得的法律意見，當局會考慮如何

妥善處理刪除暫止註冊契約的建議；一俟得出決定，便會再向事務委

員會提出建議。議員促請政府當局從速處理有關事宜，並盡快向事務

委員會提出方案，使有關刪除暫止註冊契約的立法建議能夠盡早實

施。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4年 3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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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LS 22/02-03號文件

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文件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文件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文件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文件

刪除暫止註冊契約刪除暫止註冊契約刪除暫止註冊契約刪除暫止註冊契約

《土地註冊規例》的修訂建議《土地註冊規例》的修訂建議《土地註冊規例》的修訂建議《土地註冊規例》的修訂建議

在 2002年 11月 8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留意到，大律師
公會與律政司對於可否就刪除暫止註冊契約而按建議的方式修訂《土地

註冊規例》(第 128章，附屬法例 )(下稱 “該規例 ”)一事各有不同意見。議
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其與大律師公會及律師會的通信，並就此事徵詢法

律事務部的意見。

本部的意見

2. 問題的關鍵是，立法會有否授權土地註冊處處長訂立此類規

例。獲授權法例中任何條文如超越主體條例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賦予的

權力，均會超越法定權限。根據一般原則，主體條例所反映立法機關的

意圖，是決定授權範圍的主要準則。

3. 本部已研究政府當局提供的通信 (隨立法會CB(1)285/02-03號
文件送交議員參閱 )，並檢討了《土地註冊條例》 (第 128章 )(下稱 “該條
例 ”)第 3條和第 28條 (見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視乎有關方面會否再提出其他觀點，本部
謹向議員提供以下意見：

(a) 刪除中止註冊的文書，是土地註冊處為文書註冊與否的方式

之一，故此在該條例第 28(1)(a)條的涵蓋範圍內；

(b) 訂明土地註冊處處長的決定可由法庭覆核，可視為與刪除中

止註冊的文書有合理連帶關係的做法，因此可能亦在該條例

第 28(1)(a)條的涵蓋範圍內，作為文書註冊程序的一部分；及

(c) 訂立在刪除中止註冊文書的決定其後被法庭推翻的情況下各

項文書的優先次序，似乎不在該條例第 28(1)條所列任何事項
的範圍內，亦不會與當中任何事項有合理連帶關係。

對政府當局觀點的意見

4. 該條例第 28(1)條載列土地註冊處處長獲賦權訂立規例的事
項，當中沒有任何事項就法庭覆核法庭覆核法庭覆核法庭覆核土地註冊處處長的決定作出明文規

定。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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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修訂規例建議，土地註冊處處長只可在因其決定而感到受屈

的一方要求法庭覆核該決定的 60日屆滿當日或之後，將暫止註冊契約的
詳情從登記冊中刪去。政府當局以往曾向有關法案委員會解釋，建議向

法庭申請覆核土地註冊處處長的決定，性質近似就行政決定申請進行司

法覆核。基於覆核的性質，本部認為這與刪除中止註冊契約的權力有合

理連帶關係，因此可視為根據該條例第 28(1)(a)條為文書註冊的方式之
一。

6. 該條例第 28(1)條所載事項全部與文書的優先次序文書的優先次序文書的優先次序文書的優先次序無關，而政

府當局亦無指明第 28(1)條中哪一項條文賦權就文書的優先次序訂立規
例。反之，政府當局提出兩項論據，即對該條例第 3(1)條的詮釋，以及
擬議規例第 15A(6)及 (8)條的字眼，要視乎其他條文的字眼而定。   

7. 《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及該條例並沒有出現用意相反之
處，使第 1章內 “條例 ”一詞的釋義不適用。該條例第 3(1)條中 “除本條例
另有規定外 ”一語，或可用作立法意圖的證據，支持當局所提出的論據，
即文書的優先次序事宜可由該規例決定。然而，第 3(1)條清楚指明，藉
根據該條例訂立規例的方式影響文書優先次序的唯一方法，是根據該條

例第 28(1)(b)條決定註冊日期。

8. 擬議規例第 15A(6)及 (9)條訂明，在撤銷暫止註冊契約記項的
決定其後被法庭推翻的情況下各項文書優先次序。由於此建議關乎優先

次序而非註冊日期，本部認為這會超越法定權限。

9. 政府當局另一項論據是，擬議規例第 15A(6)及 (9)條的字眼要
視乎其他條文的字眼而定。這是技術問題，可藉草擬方式解決。

對大律師公會觀點的意見

10. 大律師公會認為原則上，相對於純屬程序事宜的條文來說，

影響實質產權的條文不應納入附屬法例。這是政策問題，而非法律原

則。有關政策的理據是，優先次序既屬重要事項，在法律上便要清楚明

確。以獲授權法例的方式處理是不大可能的，因為此類法例在憲報公布

後可即告生效。若政府當局日後對該規例提出修訂，而該修訂由刊憲當

日起實施，立法會再提出修訂便可能會引起更多問題。

律師會的意見

11. 雖然律師會已確實表明支持政府當局的建議，但從有關通信

看來，沒有明顯跡象顯示律師會曾研究或評論此事。

結論

12. 土地註冊處處長就刪除暫止註冊契約及法庭覆核土地註冊處

處長的決定而訂立規例的權力，似乎在該條例第 28(1)(a)條中已有所規
定。然而，對於土地註冊處處長有否任何明示或隱含的權力，按建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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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就文書的優先次序訂立規例，本部則有所保留。如果有關優先次序的

建議是因應決定註冊日期而產生的後果，便會在該條例第 28(1)條的涵
蓋範圍內，並符合第 3(1)條的規定。

連附件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黃思敏

2002年 11月 27日








